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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文書組業務 Q&A 
104.01 修訂 

一、總收文 
Q1：本校如何分文？ 

A：依本校「分文原則」及 OD 公文管理系統（以下簡稱 OD 系統）總收文

作業外來文處理方式辦理。 

Q2：收到認為非屬本單位承辦之公文時，如何處理？ 

A：(一)一級單位／二級單位登記桌在「登記桌待辦事項」或承辦人在「公

文待辦事項」→勾選擬改分的公文→按【改分申請】→輸入改分原

因，回到文書組重新分文。 

(二)申請改分前，應將「簽註意見」欄已簽註之意見刪除，已簽名者亦

需取消簽名，否則改分至新承辦單位仍會顯示。 

Q3：開啟總收文，發現內容或附件異常時，如何處理？ 

A：(一)請先與文書組收文人員確認是否確實為異常狀況。 

(二)若確實異常，請承辦單位登記桌或承辦人員，以【改分申請】送回

文書組轉送資訊處人員處理。 

Q4：外來文之紙本附件需抽走時，如何處理？ 

A：(一)在「簽註意見」區簽註處理意見。 
(二)修改「附件資訊」區之「附件數量/單位」。 
(三)送文書組歸檔前，承辦單位須確認： 
１、附件資訊區內的「紙本附件圖示」是否存在？若圖示不存在，承

辦單位人員須自行新增「紙本附件」將之復原。 
２、「附件說明」文字是否與總收文登錄時相同？若不同，應予補正。 
３、「附件數量/單位」是否正確？若全數抽存，數量應為「0」。 

Q5：機密公文應如何處理？ 

A：(一)文書組收文登錄後，裝入機密公文專用封套親送秘書處，由秘書長

指定承辦單位。 

(二)文書組於專用封套彌封處簽名後，遞送承辦單位。 

(三)承辦一級單位由登記桌於 OD 系統簽收，再指定秘書負責拆封及處

理，若需請二級單位或指定個人處理時，由秘書直接交付指定之處

理人。 

(四)相關意見均簽於摘由紙上。 

(五)需函復時，將奉核之函（稿）同時置入專用封套內。 

(六)處理完畢，出一級單位時，由秘書於專用封套彌封處簽名，再依決

行層級規定傳送下一個辦理單位或送文書組歸檔或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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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發文 
Q1：公文用語如何使用？ 

A：請參考行政院秘書處編印之「文書處理手冊」第貳章「公文製作」相關
規範。 

Q2：總發文如何加速處理？ 

A：(一)目前公家機關（含駐外單位）及各級公私立學校均已建立電子文交
換機制，除實體附件外，請承辦人儘量將附件電子化。 

(二)附件若是電子檔，檔名須與本文一致，並儘量用 Word、Excel 或
Adobe Acrobat 格式，且附件電子檔及本文大小合計不可超過 2MB；
若檔案過大時，可採下列方式之一處理： 

１、自行傳送。(在「附件」欄註明「附件另行傳送」) 
２、在「說明」段描述附件登載之網址，並書明自行上網下載使用。 

(三)須用印之紙本附件（如同意書），若受文機關接受彩色掃描，即可以
電子文發送。 

(四)受文者一定要進入「選擇受文機關」製作，且必須為機關全名。 

Q3：何種情形可以使用「機關公文電子交換系統」發文？ 

A：下列情形可以電子文發送： 

(一)受文方為已加入公文電子交換連線機關。 

(二)公文無機密性。 

(三)無實體或紙本附件，如原始憑證、支票、收據、聘書、獎狀、書籍等。 

(四)有紙本附件但可以掃描成電子檔，且檔案類型為 JPG、PDF 或 TIF。 

(五)附件為電子檔，且本文及附件電子檔大小合計未超過 2MB。 

Q4：總發文可否因特殊原因指定發文日期？ 

A：總發文以依規定判行之函（稿）及紙本附件送達文書組後，實際發文之
日期為發文日，若承辦單位因特殊原因須指定發文日期時，請貼「發文
備註」便條紙提醒總發人員配合處理。 

Q5：「發文備註」便條紙使用之時機為何？ 
A：(一)須提示總發人員相關注意事項時使用，如下列：  

１、擬製函（稿）時，「速別」係指校內公文自創稿到辦理完畢發出之
全程處理速度，若與希望收文機關處理之速別不同時，即可夾便
條紙。 

２、總發文函（稿）決行後尚未傳送文書組，承辦人不及修訂內容時，
可請決行單位秘書代為夾便條紙。  

(二)便條紙屬性應勾選「發文備註」，不可選「隨文傳送」，否則總發人
員看不到。 

Q6：承辦人如何知道總發文已處理完畢？ 

A：承辦單位可利用「簽辦查詢」查詢，開啟後，左方顯示的「函 1」即是
發文後的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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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印 
Q1：相關表件如何申請用印？ 

A：(一)流程設定： 

１、簽及會議紀錄陳閱單之附件，流程請設「文書組用印」。 

２、單純之總收文（未有函復公文）附件，在「文書組歸檔」流程前

先加上「文書組用印」流程。 

３、函（稿）、開會通知單（稿）、總收文函復（稿）及簽稿併陳等之

附件，只要設「文書組發文」即可，此流程已包含「文書組用印」

及「文書組歸檔」流程。 

(二)凡授權一級單位主管代判之文件申請用印，可自秘書處網頁下載

「用印申請單」辦理。 

(三)投標及議價文件申請用印，可自秘書處網頁下載「投標、議價相關

文件用印申請單」辦理。 

Q2：學生獎學金申請表如何申請用印？ 

A：須先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淡水校園商管大樓 B421 室），依規定加
蓋本校「學生獎助學金委員會」章或「獎學金專用章」後，再至文書組
蓋用校印。 

Q3：以單位或學生社團／學會名稱於郵局開立郵政存簿儲金戶印鑑或更改印
鑑如何申請用印？ 

A：(一)單位申請請至秘書處網頁下載「用印申請單」填寫，檢附郵局開戶
資料，經一級單位主管代判後，至文書組蓋用校印。 

(二)學生團體請先至課外活動輔導組網頁下載「學生社團／學會於郵局
開戶、更換印鑑用印申請單」填寫，經學生事務長代判後，檢附郵
局開戶印鑑卡，至文書組蓋用校印。 

四、檔案管理 
Q1：OD 公文管理系統決行後的公文歸檔原則為何？ 

A：(一)簽、會議紀錄陳閱單：由單位歸檔。 

(二)稿（函、開會通知單、簽稿併陳）：已決行，發文後，由文書組歸檔；
已決行不發文，由單位歸檔。 

(三)總收文（外來文）、總收文函復稿：由文書組歸檔。 

Q2：本校公文稽催期限如何計算及處理？ 

A：(一)本校公文辦理期限依本校「文書處理規則」規定，普通件 6 日以內、
速件 3 日以內、最速件隨到隨辦。 

(二)各單位辦文天數：以進入一級單位登記桌起算，出一級單位登記桌
結束。 

(三)稽催對象：收創單位之承辦人。 

(四)稽催頻率：每天。 



 4

Q3：本校公文辦理期限的計算方式為何？ 

A：(一)所需天數扣除例假、紀念日及節日，以實際處理天數計算。 

(二)總收文之天數計算：以收文登錄次工作日起算至決行日。 

(三)簽、會議紀錄陳閱單之天數計算：以取號次工作日起算至決行日。 

Q4：OD 公文管理系統的稽催方式為何？ 

A：(一)兩天後將逾期的公文發「預警通知」、逾期的公文發「逾期通知」。 

(二)以 OD 系統登入後即時警示。 

(三)以 OA 辦公室自動化系統郵件功能通知承辦單位。 

Q5、因簽辦人員未補數位簽章，文無法歸檔，一直出現「歸檔稽催訊息」，應

如何處理？ 
A：(一)請未補數位簽章者補數位簽章。 

(二)若簽辦人員不辦自然人憑證，只能待系統完成由「直屬主管代為補簽

章」之功能後才能解決。 

Q6：如何申請調閱檔案？ 

A：(一)申請調閱 100 年 12 月底以前之檔案，請至秘書處網頁下載「檔案調

閱申請單」填寫，經一級單位主管代判後，由文書組提供檔案影本；

調閱非承辦單位之檔案，須經原承辦一級單位主管同意。 

(二)申請調閱 101 年以後之檔案，採線上申請，於 OD 系統→「文件處理

作業」→「公文表單申請」→「調卷申請」→點選「收（創）文號」

申請調卷，經一級單位主管代判或原承辦一級單位主管同意後，即可

於線上查閱。 

五、其他 

Q1：如何申請本校「立案中、英文證明書」？ 

A：請至秘書處網頁「表單下載」選項→「文書業務」下載「淡江大學立案

中、英文證明書申請表」填寫，畢業校友請另檢具畢業證書影本，經校

長核定後，由文書組提供。 

Q2：如何申請本校校印印模？ 

A：請至秘書處網頁「表單下載」選項→「文書業務」下載「淡江大學校印

印模申請表」填寫，另檢具用印文件初稿，經校長核定後，由文書組提

供。 

 


